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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李永胜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4月20日上午10:30以现场与网络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3、本次董事会7名董事全部出席，其中副董事长李永强先生、董事李铭浚先

生、董事黄绍基先生以网络通讯方式参会并传真表决，其余4名董事出席现场会

议并表决。 

4、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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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对外报出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224,493,714.97 元，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88,732,223.95 元

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8,873,222.40 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130,406,919.51 元，扣除 2020 年内已分配利润 469,268,027.17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66,759,384.91 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派送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进行分配。2020 年度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分红政策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20 年内已实施的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119,813,113.32 元（含税），

加上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分红金额，占 2020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不低于 30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指引》第十条“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9）。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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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

的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0）。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出具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报告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请详见公司同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2020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1）。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 亿元并授权董事长兼总经

理李永胜先生代表公司在最高贷款额度范围内负责办理贷款相关具体事宜，有效

期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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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依顿香港拟租赁腾达置业名下位于香港荃湾荃景园

30-38 号汇利工业中心 8 楼 A 座（约 3,149 尺）的厂房，租期为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租赁费为每月 3.75 万港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1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租

赁房产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函》以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关联董事李永胜先生、李永强先生、李铭

浚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

[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

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前述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并对

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出具了独立意见，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关于继续使用自有资金从事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5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继续使用最高额度相当于人民币 2 亿元

的自有资金进从事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该 2 亿元额度可由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共同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继续使用自有

资金从事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4）。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继续使用自有资金从事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关于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继续使用最高额度相当于人民币 6 亿元

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 6 亿元额度可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共

同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继续使

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5）。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修订并实施的《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审议《关于修订〈公开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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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开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开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02:30，会议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1-016）。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